2007年教师资格认定通知

2007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现已开始，学院及附属医院申报教师资格认定的老师请在指定学科组申报。各学科组认定范围如下：

基础医学学科组：负责认定基础医学院各教研室
影像医学学科组：负责认定影像系各科室
检验医学学科组：负责认定检验系各科室
护理学学科组：负责认定护理系各教研室
临床医学学科组：负责认定附属医院行政人员及临床学院、口腔、麻醉、中西医、眼视光学各教研室
外语学科组：负责认定外国语言文化系各科室
综合学科组（人文社科院负责）：负责认定学院行政各部门、人文社科院、图书馆
附：申报者须交申报表一式二份、各证书复印件一式一份，各学科组收齐后统一交人事处师资科黄老师处（3352188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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